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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3 证券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22-023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 股后的

435,268,478 股为基数，按照“现金分红总额 33,515,672.81 元固定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77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 10 股派 0.693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
以内，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54000 元；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77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 年 7 月 6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 年 7 月 7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7 月 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7 月 7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1 08*****125 安徽富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 年 6 月 27 日至登记日：2022 年 7 月 6 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
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富煌钢构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叶青
咨询电话：0551-65673182
传真电话：0551-88561316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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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设立
清洁能源产业基金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该协议为框架性协议，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该协议为双方的初步意向，具体的实施

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产业基金具体事项将在未来的正式合作协议中约定，并以最终设立
产业基金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准。

2.该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 2022 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详见“附件”。
一、协议签订概况
2022 年 6 月 30 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大有农业（北京）有限公

司（简称“大有农业”）签订《关于共同参与设立清洁能源产业基金的框架协议》。为贯彻落实国家关
于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相关政策，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共赢，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双方在平等、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同意就共同参与设立清洁能源产业基金（下
称“产业基金”）事宜达成框架协议，双方拟设立的产业基金组织形式拟为有限合伙企业，计划总规
模为 100 亿元人民币，拟分期实施，公司拟作为产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不超过产业基金
总规模的 30%。

本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公司将根据合作具体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
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合作方：大有农业（北京）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张日腾。
3.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4.主营业务：种植业；本地出产的鲜活农副产品加工；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

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技术推广；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零售新鲜水果、新鲜蔬菜、食用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教育咨
询；房地产开发；零售食品；互联网信息服务。

5.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空港街道安泰大街九号院 20 号楼 109-240。
（二）控股股东：大有国联控股有限公司。
（三）大有农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公司与大有农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大有农业发生类似交易。
（六）大有农业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及目的
1.合作背景
公司主要从事工程建设和清洁能源投资开发；大有农业在青海等地正在推进农牧业综合产业

园开发，以带动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 双方通过合作设立产业基金，借助大有农业的资源和优势，
在青海等西部地区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各类清洁能源项目。

2.合作目的
通过产业基金合作，公司能够实现投资收益并为公司储备优质项目；大有农业能够实现综合

开发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二）合作模式
公司与大有农业共同参与设立产业基金。
（三）合作计划
1.产业基金组织形式拟为有限合伙企业，计划总规模为 100 亿元人民币，拟分期实施。
2.公司拟作为产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不超过产业基金总规模的 30%。
3.大有农业控股的专业投资管理公司拟作为产业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担任基金管理人并负责

协调落实产业基金的剩余部分出资。
4.产业基金投向青海等地的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各类清洁能源项目。
5.产业基金计划存续期限为 7 年。
6.产业基金具体事项将在未来的正式合作协议中约定，并以最终设立产业基金的正式合作协

议为准。
（四）其它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通过合作设立产业基金，借助外部优势资源和投资经验，借鉴成熟市场产业基金的运作

模式，更好地拓宽投融资渠道，为公司清洁能源发电项目提供资金，进而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及市场
竞争力。

2.协议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大有农业形成依
赖。

五、风险提示
1.该协议为双方达成的初步意向，尚需履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合作各方签署正式协议，并

进行工商登记、基金备案等事项。 本次产业基金投资周期较长，在运作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行
业周期、投资标的、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致使基金总体收益水平存在不确定的风险，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 2022 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详见附件。
2.该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情况未发生变动；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减
持计划。

3.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协议履行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关于共同参与设立清洁能源产业基金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附件：
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

序
号

公 告 日
期 框架协议名称 框架协议内容 截至目 前的

执行情况

是否和
预期存
在差异

存在的
差异是
否重大

说明

1 2020 年 5
月 7 日

《新 疆 维 吾 尔
自治区阿勒泰
地区布尔津县
风电项目开发
合作协议书》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
地区布尔津县人民政府签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
泰地区布尔津县风电项目开发合作协议书》。布尔津县
政府同意新疆粤水电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
布尔津县所辖区域内投资建设风力发电项目 ， 项目总
规模 500MW，项目计划分两期建设 ，其中一期项目建
设规模约为 200MW，二期项目建设规模约为 300MW。
根据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33 亿元。

该项目 正在
做前期 准备
工作。

否 否 --

2 2020 年 7
月 29 日

《风 电 项 目 合
作开发框架协
议》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乌鲁木齐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二师 104 团签订 《风电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协议 》。
新疆第十二师 104 团同意乌鲁木齐粤水电在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十二师 104 团境内投资建设风力发电项
目 ，项目预计总装机约 50MW。 根据市场价格 ，该项目
预计总投资约 3.50 亿元。

该项目 正在
做前期 准备
工作。

否 否 --

3 2020 年 8
月 19 日

《新 疆 维 吾 尔
自治区塔城地
区额敏县风电
项目合作开发
框架协议 》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
区额敏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签订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塔城地区额敏县风电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协议》。额敏
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同意新疆粤水电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额敏县玛依塔斯风区投资建设风力发电项目 ，
项目预计总装机约 500MW。 根据市场价格 ，该项目预
计总投资约 30 亿元 。

该项目 正在
做前期 准备
工作。

否 否 --

4 2020 年 9
月 22 日

《东 南 粤 水 电
钦南区风电开
发项目投资合
作 框 架 协 议
书 》《东南粤水
电钦南区风电
开发项目补充
协议》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
南区人民政府签订 《东南粤水电钦南区风电开发项目
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 》《东南粤水电钦南区风电开发项
目补充协议 》。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同意东南粤水电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境内投资建设风力发
电项目 ，项目预计总装机约 300MW，其中 ，200MW 的
集中式风电和 100MW 的分散式风电项目 。根据市场价
格，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14.46 亿元。

该项目 正在
做前期 准备
工作。

否 否 --

5 2020 年 9
月 22 日

《粤 水 电 钦 南
区 那 思 镇
200MW 农 光
互补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书 》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
南区人民政府签订《粤水电钦南区那思镇 200MW 农光
互补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 》。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同
意东南粤水电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那思镇
合面山、上架山、黄羌岭和前进岭村一带投资建设农光
互补项目，项目预计总装机约 200MW。 根据市场价格，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8 亿元 。

该项目 正在
做前期 准备
工作。

否 否 --

6 2021 年 3
月 6 日

《新 疆 生 产 建
设兵团第十二
师 221 团 光
伏发电项目合
作开发框架协
议 》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
师 221 团签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 221 团光
伏发电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协议 》。十二师 221 团同意新
疆粤水电在十二师 221 团水管所及四连辖区内投资建
设 700MW 光伏发电项目，项目总用地约 16000 亩 。 根
据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25 亿元。

该项目 正在
做前期 准备
工作。

否 否 --

7 2021 年 3
月 25 日

《新 疆 洛 浦 县
新能源发电项
目 框 架 协 议
书》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洛浦县
人民政府签订 《洛浦县新能源发电项目框架协议书 》。
新疆洛浦县人民政府同意新疆粤水电在新疆洛浦县规
划光伏区域内开发光储一体化项目 ， 装机容量平价
1500MW，用地面积 5 万亩 ，总投资约 60 亿元。

该项目 正在
做前期 准备
工作。

否 否 --

8 2021 年 5
月 13 日

《合 作 开 发 光
伏发电项目框
架协议书》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南省南阳市鸭河工区管
理委员会签订 《合作开发光伏发电项目框架协议书 》。
鸭河工区管委会同意东南粤水电在鸭河工区境内投资
开发 500MW 集中式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具体开发
规模以河南省能源规划和最终申报指标为准 ），项目总
投资约 25 亿元 。

该项目 正在
做前期 准备
工作。

否 否 --

9 2021 年 7
月 10 日

《安 化 县 粤 水
电 大 福 镇
300MW 林 光
互补光伏发电
项目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人民
政府签订 《安化县粤水电大福镇 300MW 林光互补光伏
发电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安化县人民政府同意东
南粤水电在安化县投资开发 300MW 林光互补光伏发
电项目 ，项目初步规划投资 12.8638 亿元 。

该项目 正在
做前期 准备
工作。

否 否 --

10 2021 年 9
月 11 日

《罗 山 县 子 路
镇东南粤水电
150MW 农 光
复 合 光 伏 能
源基地项目投
资 框 架 协 议
书 》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人民
政府签订 《罗山县子路镇东南粤水电 150MW 农光复合
光伏能源基地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罗山县人民政府
同意东南粤水电在罗山县子路镇及周边区域投资建设
150MW 农合光伏能源基地项目 ，项目预算总投资 6 亿
元。

该项目 正在
做前期 准备
工作。

否 否 --

11
2021 年
11 月 10
日

《光 伏 发 电 开
发建设项目招
商 框 架 协 议
书》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人民
政府签订 《光伏发电开发建设项目招商框架协议书 》。
大祥区人民政府同意东南粤水电在邵阳市大祥区罗市
镇投资建设 500MW 光伏发电基地 ， 项目总投资 20 亿
元左右。

该项目 正在
做前期 准备
工作。

否 否 --

12
2021 年
11 月 19
日

《富 山 工 业 园
源网荷储一体
化综合能源管
理项目投资框
架协议》

公司与广东省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 《富
山工业园源网荷储一体化综合能源管理项目投资框架
协议》。富山管委会同意公司在富山工业园区内投资建
设源网荷储一体化综合能源管理项目 ， 具体建设内容
为分布式光伏项目 、储能项目 、综合能源管理中心 、智
慧停车场等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41.50 亿元。

该项目 正在
做前期 准备
工作。

否 否 --

13 2022 年 2
月 10 日

《战 略 合 作 框
架协议 》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平背
乡人民政府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平背乡人民政
府同意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在安仁县平背乡投资
建设光伏+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 ， 项 目规划 用地面 积
1500 亩 ，具体建设内容为在自建食用菌大棚上发展光
伏等新能源产业，预计装机 100MW，总投资 4 亿元 。

该项目 正在
做前期 准备
工作。

否 否 --

14 2022 年 2
月 16 日

《战 略 合 作 框
架协议 》

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人民政府 、 江苏兴邦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投资氢电产
业链内容主要如下 ：1. 设立 1 个国际院士未来零碳氢
能科创中心。 2.建设 2 个碳中和氢电产业园（风光绿氢
制储运加产业园和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及其核心部件产
业园）。 3.打造上中下游 3 个产业集群。 上游风光发电、
绿氢制储运加 ； 中游燃料电池发动机及其核心部件研
发生产制造 ； 下游绿氢及其燃料电池在交通运输 、建
筑、公用设施 、军事、船舶及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 。 4.兴
邦科技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全球环境基金 、
中国科技部共同执行的 “促进中国燃料电池汽车商业
化发展项目”的实践成果和经验引入乌海市。 5.乌海市
人民政府、兴邦科技和公司各方联合引进央企 、地方国
企、金融机构与社会资本 ，共同设立氢能绿色金融服务
平台 ， 规划投资 20 亿元完善氢能产业金融服务体系 。
6.氢电发展规划将紧扣一体化 、高标准分三年完成整
体产业链落地 ，预计总投资 168～188 亿元。

该项目 正在
做前期 准备
工作。

否 否 --

15 2022 年 3
月 17 日

《威 宁 县 新 能
源发电项目开
发 框 架 协 议
书》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
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签
订 《威宁县新能源发电项目开发框架协议书 》（合同编
号 :WN2022-007）。 威宁县人民政府同意新疆粤水电在
威宁县境内投资建设总装机 105 万千瓦的新能源发电
项目，总投资约 63 亿元。 其中分布式光伏项目拟建设
规模约 5 万千瓦，总投资约 3 亿元；集中式光伏发电项
目 80 万千瓦（光伏+农业、养殖业 、制氢、储能等 ），风力
发电项目 20 万千瓦 ，总投资约 60 亿元。

该项目 正在
做前期 准备
工作。

否 否 --

16 2022 年 5
月 31 日

《阿 瓦 提 县 人
民政府与新疆
粤水电能源有
限公司 200 万
千瓦 “光伏﹢ ”
示范园区项目
框架协议》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瓦提
县人民政府签订 《阿瓦提县人民政府与新疆粤水电能
源有限公司 200 万千瓦“光伏﹢ ”示范园区项目框架协
议》。阿瓦提县人民政府同意新疆粤水电在阿瓦提县境
内投资建设 200 万千瓦光伏电站、配套储能 、升压站等
设施设备 ，结合光伏建设开展治沙、农业、科创 、旅游等
项目 ，总投资约 100 亿元。

该项目 正在
做前期 准备
工作。

否 否 --

证券代码: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22-031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特别提示：
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融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持有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份 34,173,659 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7.78%）的股东上海融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屏信息”）于 2017 年 12 月与东
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签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
务协议》和《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交易协议书》进行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股
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详情可参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44）。 因
质押给东兴证券的股票未能及时追加保证金或提前回购导致违约，东兴证券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冻
结融屏信息持有的公司股票 34,173,659 股。 根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编号：(2022)京 02 执 318 号】，东兴证券拟将融屏信息质押的公司股票进行减持处置而导致融屏
信息被动减持。

依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统称“《实施细则》”），东兴证券拟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
不超过 26,352,000 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6.00%（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应对上述减持数量做相应调整）。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自公
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进行（根
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且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上市公
司总股本 1%， 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 2%（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
外）。

公司于近日收到东兴证券转发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编号：
(2022)京 02 执 318 号】，东兴证券申请执行公司股东融屏信息持有的部分摩恩电气股份，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一 致 行
动人

截至本公告日 持
股股数（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股 ）

上海融屏信息科技 有限
公司 否 34,173,659 7.78%

质押 33,921,303
冻结 34,173,659

二、股东股份减持计划
1、减持股东：上海融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减持原因：因股票质押违约被动减持；
3、股份来源：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的股份；
4、拟减持数量及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强制平仓融屏

信息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 26,352,000 股（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6.00%）。 且在减持期
间内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通过大
宗交易减持不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 2%（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
动事项，应对上述减持数量做相应调整）；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6、减持期间：集中竞价方式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大宗交易方式自公告

之日起六个月内（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7、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三、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受资本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影响，是否实施具有不确定性。
2、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按照《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
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公司将持续关注融屏信息股权质押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协助执行通知书》。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441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2022-25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现将
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1、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母公司可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金股利 3.5 元（含税）。
2、 本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 股后的

544,543,60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5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3.15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
以内，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700000 元；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5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预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若公司总股本变动导致分配基数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分

派比例不变，调整分配总额”的原则，以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维持
每股分配现金红利不变，并相应调整分配的总额。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 年 7 月 7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 年 7 月 8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7 月 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7 月 8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727 吴开贤

2 01*****631 颜素贞

3 01*****930 吴森杰

4 01*****432 吴森岳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 年 6 月 27 日至登记日：2022 年 7 月 7 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
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机构：证券部
2、咨询地址：汕头市龙湖区珠津工业区珠津一横街 1 号
3、咨询联系人：张海娜、韩会敏
4、咨询电话：0754-88738831
5、传真电话：0754-88695366
六、备查文件
1．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2022-46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6 月 30 日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 年 6 月 30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15—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15 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下午 15:00 任意时间。

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 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37 楼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召集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蔡飚先生
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22 年 6 月 10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上，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2、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9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92,852,172 股，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 67.293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 8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37,330,806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7.782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8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55,521,366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9.5105％。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
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共 49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74,064,651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2.6869％。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382,505,85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664%； 反对

6,210,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08％；弃权 4,136,138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63,718,33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0307％；反对 6,210,1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48％；弃权 4,136,138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845%。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378,651,00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851%； 反对

10,127,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779％；弃权 4,073,835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7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59,863,48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8260％；反对 10,127,3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736％；弃权 4,073,835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004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382,625,16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67%； 反对

6,243,6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93％；弃权 3,983,335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4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63,837,64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1918％；反对 6,243,6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300％；弃权 3,983,33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782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380,021,20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339%； 反对

10,152,0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42％；弃权 2,678,938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1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61,233,68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760％；反对 10,152,0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7070％；弃权 2,678,938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17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86,169,3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989%； 反对

4,269,9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69％；弃权 2,412,935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4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67,381,78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9770％；反对 4,269,92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651％；弃权 2,412,93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579 %。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7,466,2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5892%； 反对

16,170,4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329％；弃权 428,016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7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57,466,20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5892％；反对 16,170,42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8329％；弃权 428,016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779%。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涉及关联方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
表决权股份数量 318,787,521 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为广弘种业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34000 万元长期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77,018,44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695%； 反对

12,181,9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09％；弃权 3,651,805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9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58,230,92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8.6217％；反对 12,181,9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4477％；弃权 3,651,805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30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锡海、陈必成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或列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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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13:30。 ?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东镇东二路 1 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主持人：吴中林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通宇通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218,130,47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2536％，

占公司剔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份的 54.31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213,627,59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1337％，占

公司剔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份的 53.19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4,502,87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200％，占公司剔

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份的 1.121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 代表股份 4,512,874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224％，占

公司剔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份的 1.12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25％，占公司

剔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份的 0.002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4,502,87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200％，占公司剔

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份的 1.1212%。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7,747,6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45％；反对 382,86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5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30,01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5163％；反对 382,86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00《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7,747,6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45％；反对 382,86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5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30,01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5163％；反对 382,86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3.0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7,747,6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45％；反对 382,86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5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30,01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5163％；反对 382,86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4.00《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7,747,6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45％；反对 382,86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5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30,01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5163％；反对 382,86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00《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8,087,37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2％；反对 43,1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69,77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50％；反对 43,1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5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6.00《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8,087,37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2％；反对 43,1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69,77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50％；反对 43,1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5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00《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8,087,37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2％；反对 43,1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69,77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50％；反对 43,1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5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列 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3171 证券简称：税友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3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提前赎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税友股份”）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分别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00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并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负责具体决策及实
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2022-011 号公告）。

一、现金管理产品提前赎回概况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大额存单，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7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 2021-013 号公告。

其中人民币 2,000 万元因资金使用需要已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提前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2022-002 号公告。

其中人民币 2,000 万元因资金使用需要已于 2022 年 5 月 5 日提前赎回，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2022-018 号公告。

2022 年 6 月 29 日因资金使用需要， 公司第三次提前赎回人民币 1,000 万元， 其中收回本金

1,000 万元，取得收益 372,166.67 元。 据此，该笔大额存单人民币 5,000 万元已全部提前赎回。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现金管理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招商银行大额存单 22,000 - - 22,000
2 工商银行大额存单 5,000 5,000 193.84 0
3 工商银行定期存款 2,000 2,000 27.22 0
4 工商银行定期存款 300 300 4.36 0
5 光大银行大额存单 5,000 - - 5,000
合计 34,300 7,300 225.42 27,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4,3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4.13%
最近 12 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0.98%
目前已使用的管理额度 27,000
尚未使用的管理额度 3,000
现金管理授权总额度 30,000

说明：按照期间单日最高余额计算表中的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净利润按照税友股
份 2021 年度合并报表提供数据；现金管理授权总额度为 2022 年授权额度。

特此公告。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股票代码：002423 股票简称：中粮资本 公告编号：2022-030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权益分派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 1.79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转增股本
2、股权登记日：2022 年 7 月 8 日（周五）
3、除权除息日：2022 年 7 月 11 日（周一）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304,105,57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79 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611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
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58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79 元；
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 年 7 月 8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 年 7 月 11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7 月 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29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2 08*****125 弘毅弘量（深圳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 年 6 月 27 日至登记日：2022 年 7 月 8 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 号中粮福临门大厦 1105；
咨询联系人：赵鑫；
咨询电话：010-86017079；
咨询传真：010-85617029。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2-039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基本概况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公司及香港长
青新能源有限公司与老挝彭莎东部电力有限公司(PHONGSUB EASTERN POWER CO., LTD.)（以
下简称“需方”）分别签订了《老挝南潘清洁能源项目离岸供货合同》、《老挝南潘清洁能源项目到岸
服务合同》，合同总金额共计 4.092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27.58 亿元)。

二、合同进展情况
2022 年 6 月 30 日， 需方已向公司及香港长青新能源有限公司支付了项目预付款共计 613.79

万美元,占合同总金额的 1.5%。 目前,公司正积极与需方协调，筹备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推进项目尽
快开工建设。

三、其他说明
根据合同约定，项目由公司及长青新能源分别执行设备供货和土建安装调试服务。 虽然需方

已支付部分项目预付款，但尚未发出项目开工令，项目开工时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
合同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2-076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获准注册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次接受注册的情况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泰森控股”）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
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中市协注[2022]DFI14 号），交易商协会决定
接受泰森控股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注册申请，《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1、泰森控股本次债务融资工具注册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2、泰森控股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公开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

据、资产支持票据、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产品，也可定向发行相关产品，每期发行时应确定当期主
承销商、发行产品、发行规模、发行期限等要素。

二、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在境内外发行债务融资产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在境内
外发行债务融资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注册额
度及有效期内择机发行，并及时披露有关债务融资产品的核准/注册/备案及相关发行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七月一日


